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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比蜀道还难？
2013 年 12 月 13 日，央视播出“农民工

张正友在山东莱芜讨薪不成反被拘留 ”一
事，引发各界关注。 今年 1 月 13 日，莱芜市
政府新闻办公布了对此事的查处情况，当地
多名官员受警告、记大过处分，个别官员被
撤职。

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之一，这项权利的实现更关系着劳动者
家庭的生存。 本是基本的债权债务关
系，欠债还钱却变得愈发复杂，每到年
底， 讨薪都会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而讨薪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活”，既
需要体力又需要智商———给欠薪公司

发贺卡的、爬高楼塔吊的、仿政府部门
召开讨薪新闻发布会的……蜀道难，或
许还没有讨薪难。

恶意欠薪入刑已有三年，但不少地
方涉嫌这一罪名的立案至今没有实现

零的突破。而与其同年入刑的酒驾却得
到了明显遏制———交警经常出来查酒，
劳动部门可曾经常到企业、建筑工地之
类问问农民工有没有按时拿到工资？

没有人主张农民工“极端”讨薪，但
没有欠薪何来讨薪？ 没有推诿和不作
为，何来极端？

职业病维权不容易

2013 年 7 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 ，从
2009 年开始，河南登封君召乡 26 名从事矿
石粉碎生产的工人先后被诊断为尘肺病。乡
政府决定对他们给予救助，但条件是领取一
次性补偿金后，放弃就患尘肺病所享有的仲
裁、诉讼权利，即“买断”了他们的诉讼权。

2013 年 12 月 30 日《广州日报》的报道
称，2005 年至 2011 年初， 广东佛山皓昕金
属首饰有限公司先后两次发生大规模职业
病事件，500 多人肺部异常， 其中 171 名工
人被确诊为尘肺病。 数十名职工控告数年，
当地警方终于立案。

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是其参与劳

动、获得报酬，维持基本生活的重要前
提，而尘肺病等职业病的发生，无疑剥
夺了职工的这项权利。

自张海超“开胸验肺”的 2009 年以
来，我国每年新报告的职业病病例数由
此前的年均报告 1.5 万例猛增到近 3
万例。 根据测算，我国每年因尘肺病死
亡的有 6000 余人， 是安全生产事故死
亡人数的两倍。 可以说，“尘肺病”就像
是“隐形的矿难”，但它显然没有得到社
会面对矿难所给予的关注度。

再观媒体对工伤职工维权的报

道———《工伤处理程序最长 1514 天 职

业病维权“道阻且长”》、《尘肺病人维权
难 从鉴定到赔偿走完程序需 1149 天》
……在繁琐而又漫长的司法程序面前，
病痛缠身的职工还要坚强地走完 1514
天，公正是不是来得太迟，面对已逝去
的生命，迟到的公正还是公正吗？

2013 年 3 月，新的《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取消了职业
病诊断受理环节，劳动者填个表，提供
其所掌握的资料， 便能申请诊断职业
病；鉴定审核的时限有所缩短，企业不
配合的要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降
低维权成本，别让工伤职工再受“二次
伤害”，这不仅是法律应该做的，同样是
企业的社会责任。

没有赢家的医患纠纷

2013 年 10 月 25 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在医院被患者
连恩青捅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 47 岁。

2013 年 12 月 15 日，温岭箬横镇中心卫
生院发生一起死者家属殴打医生案件，造成
该院 3 人受伤。

看病，患者享有诸多权利，生命健
康权、隐私权、人格权、知情权、选择权
……

治病，医生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
同样受到法律钢性的保护。

近年来， 医患之间一旦发生纠纷，
各自主张权利，但暴力不是法律倡导的
维权选择， 用违法的手段表达诉求，不
应是社会赞许的方式。

面对把生命交给自己的患者，医生
就算不能起死回生，对希望患者永生的
亲属，人道地给予讲解、劝慰也是治病
的应有之义。

医生不是万能的， 倘若人可长生，
与唐僧何异。

当患者不时威胁医生性命，他们开
始抢购防刺背心、出门前想着“活着回
家”， 这也许是患者无法理解的另一种
悲哀。

治病救人，本应是公益性质，如今
更多的患者却是花钱买服务。如果看病
不再是高消费、 不再是巨大的家庭负
担，不再是乞求的眼神面对的是一脸不
耐烦， 人们也许更容易接受 “无力回
天”。

更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权利，让医
疗服务回归公益属性，在法律、职业道
德之外，人们还对医改、对国家的医疗
投入充满期待。

环境差，公民无权起诉

2013年初，北京公益人士张鹏飞到北京
市西城区法院， 起诉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申请撤销安监局向 8家单位审批、颁发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拒绝受理。

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2013 年 12 月
初的雾霾波及 25 个省份、100 多个大中型
城市，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 13 地
雾霾天数均创下历史纪录。

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
面对环境公益诉讼，“张鹏飞”们不管提
起的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都涉及
到法律如何规定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

问题， 行政诉讼虽然赋予了公民起诉
权，但必须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
上利害关系”的公民，至于何为利害关
系一直没有明确定义；民事诉讼，即便
是在去年修改后的新民诉法，也只是规
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
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公民个人作为
原告提起的公益诉讼，在现实司法实践
中很难被受理。

2013 年，“雾霾” 必须是 “浓墨重
彩”的一笔———遛狗看不见狗，圣诞老
人“迷路”……富有娱乐精神的人们每
每调侃之余，仍不可避免地“同呼吸”。

医生不断提醒公众， 雾霾天气减少出
行、注意呼吸道疾病，空气净化器销量
不断飘红，法律却告诉人们“环境与公
民没有利害关系 ”———你有吸尘的义

务，没有“滋扭”的权利？！

娃娃的生命权

2013 年 1 月 4 日， 河南兰考县一收养
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发生火灾，“爱心妈
妈”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中 7 人丧生。此后，袁
厉害的热心肠与收养目的成为众多媒体报
道的重点。 2 月，《人物》杂志关于袁厉害 20
余套房产的质疑，让其再陷舆论漩涡。

有人津津乐道于揭开袁厉害的老

底儿，似乎为了证明她并非表面看来的
那么“高大上”。谁说爱心人士就不能有
自己的合法财产？ 谁说做好人必须“倾
其所有”，直至“身无分文”？

孩子们的逝去令人惋惜， 但试想，
如果他们不曾被袁妈妈收养，不曾享有
过一点点母爱便匆匆离开这个世界，是
不是更加悲凉？ 根据《收养法》规定，收
养人必须自己无子女，且只能收养一名
子女，袁厉害的收养行为确实违反了法
律规定，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民
间收养行为也挽救了很多弃婴的生命。
正因此，适当降低收养门槛，给未成年
人更温暖的家，亦是此番事件应该引起
的反思之一。

如今的生命权已不仅仅是 “活着”
的概念，还应该包括怎么活。 2013 年，
很多幼小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有大
火中丧生的、 有被妈妈饿死家中的、有
在洗衣机中玩耍意外死亡的，还有被暴
力的叔叔摔死的……“小生命”的生命
权更值得垂注。

狗咬人，舞扰民
2013 年 ， 狗咬人的新闻频频见诸报

端———辽宁旅顺一名 6岁女童， 遭烈性犬扑
咬致死；山西运城一名 8岁女孩被藏獒咬伤；
北京昌平一六旬老汉遭两条藏獒袭击……

广场舞也引发不少争端———8 月，北京

市昌平区一个市民，朝天鸣枪，放出 3 只藏
獒， 冲向广场上跳舞的人群；12 月，69 岁的
曾阿姨在四川绵阳市人民公园广场跳舞时
被数颗钢珠击中……

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双重身
份，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自然
人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社会人有权
利的边界和限制，每个人都要遵守公序
良俗———你有养狗的自由、有跳舞的权
利，但也必须承担不得放狗咬人、跳舞
不得打扰别人的义务。 主张权利，漠视
义务而引发血案、命案更是超出了一般
侵权行为的范畴。

时下，诸多人的权利意识都在不断
生长，但自由不等于无度。法治社会，权
利与义务是相伴而生的，敢于主张权利
是进步，滥用权利则是法盲。

精神障碍患者有了“自愿”权
1985 年开始起草，酝酿 20 余年的 《精

神卫生法》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精神卫生法》的最大亮点，在于从精神

障碍患者的“送”、“诊”、“治”、“出”四个关键
环节均体现了“自愿原则”。

近年来，不断有媒体爆出精神健康
的公民“被精神病”的新闻，有因为家庭
财产纠纷被妻子或者其他亲属送进去

的，有因为举报、信访被公权力部门打
击进去的……一旦进了精神病院，其待
遇和后果可想而知。

让真正的精神障碍患者自愿接受

有效治疗，减少其对家庭甚至社会可能
带来的痛苦和不稳定因素，给他们一份
有尊严的生活；让没有精神障碍的人免
于“被精神病 ”的羞辱和伤害 ；让本不
“富裕” 的医疗资源物尽其用。 精神障
碍， 这一本可通过科学手段界定的疾
患，在本法颁布之前出现了诸多的“人
为患者”。如今，《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将
以法律的名义为健康公民的权利设置

一道坚实屏障，这是人们最大的期待。

■本报记者 林琳/文 赵春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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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权利真切地走近

人们的生活，更多的人开始
懂得主张权利，同时开始了
解他人的权利同样不可随

意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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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镁金
春节临近，各大商场、网站开始了年底促

销让利活动，消费者开始着手采购年货，食品
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房山法院法官
结合《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十倍赔偿”条款，
以案说法，提示消费者春节办年货如何维权。

《食品安全法》中“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如何认定？

【案例】年底电商大战，小齐以会员身份
在天天网上购买了两盒“康字头号”虫草复合
片，单价 698 元，共计消费 1396 元；服用后出
现过敏等不适症状， 小齐对该产品进行查询
并举报，该产品涉嫌无证生产；且该产品虽然
标注了生产厂家名称及地址， 但均与其生产
许可证备案信息不符。小齐认为，天天网作为
销售商没有尽到查验食品相关的生产许可证
及内容食品合格的证明文件的义务。 故起诉
至法院要求判令天天网退还购买货款 1396
元，并依据《食品安全法》赔偿 13960 元。

【法官释法】《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第二
款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
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
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该
案经审理查明，天天网出售给小齐的“康字头
号” 虫草复合片在未取得该产品生产许可证
的情况下以该厂家已取得的糖果制品生产许

可证标注该产品， 且产品标注生产地与许可
证载明地址不一致， 应属生产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 在审判实务中， 多数意见认
为，判断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应当以“形

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补充，即：只
要消费者证明食品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法》第
20 条任何一项的情形，即可初步认定该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除非生产者或者销
售者能够证明食品完全符合“无毒、无害，符
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
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并且能够证
明其对食品的形式瑕疵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 法院支持了小齐的诉讼请求。

“十倍赔偿”是否以消费者提
供证据证明损害已发生为前提？

【案例】临近过节，晓峰在大自然茶社购
买了铁观音茶叶，饮用后腹泻。 经晓峰查证，
茶叶包装盒上没有任何标签，其上《食品生产
许可证》标志也是假冒的。 晓峰诉至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大自然茶社返还货款 2400 元并
支付十倍赔偿金 24000 元。 但晓峰未提供证
据证明茶叶有质量问题。

【法官释法】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十倍
赔偿”是否以消费者提供证据证明损害已发生
为前提。 对此审判实践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
见认为，《食品安全法》第 96条第一、二款是递
进关系，“十倍赔偿”应当以损害发生为前提条
件。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法第 96条第一、二款
是并列关系，故“十倍赔偿”不以损害发生为前
提条件。 大多数人倾向性认同第二种观点。 法
官建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应
尽量保存好受损害的证据，增加胜诉的概率。

“食用农产品”是否适用十倍赔偿？

【案例】孙女士在奇乐超市购买 “红山 ”

牌精品花椒 3 盒，价款 90 元。 购买后发现
该包装上未标明生产日期与保质期， 而且
有部分产品已经发霉变质， 于是向该超市
投诉，要求退货并赔偿损失，遭到拒绝。 孙
女士依据 《食品安全法 》第 96 条 “十倍赔
偿”条款，诉至法院要求奇乐超市退还货款
61.72 元，赔偿货款十倍即 617.2 元。奇乐超
市在答辩中辩称花椒属于初级农产品 ，不
应适用《食品安全法》，应当适用特别法，不
同意赔偿。

【法官释法】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食用
农产品”是否适用十倍赔偿的规定。虽然根据
《食品安全法》第 2 条第二款，食用农产品（供
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的“质量安全管
理”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但花椒
仍属于《食品安全法》第 99 条定义的“食品”
范围，即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
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

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故消
费者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

品，仍可依据该法第 96 条要求生产者或者销
售者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当您买了假年货之后

武铁警方破获全国
最大制贩假火车票案
收缴假火车票百万张
1 月 13 日， 武汉铁路警方对外宣布，

该局历时 2 个月成功侦破全国最大系列
制贩假火车票案，连续捣毁 5 个制贩假火
车票窝点，收缴高仿真假火车票百万余张，
抓获犯罪嫌疑人 8 人，起获一大批制贩假
火车票工具。

警方根据提供的情况，连日缜密侦查，
一举捣毁制假窝点 5 个，从而牵出全国铁
路最大一起制贩假火车票案。

1 月 13 日 12 时 30 分， 武铁警方抓
获犯罪嫌疑人阮某， 当场从其租住地内查
获蓝色火车票空白票版 81 万余张、 红色
火车票空白票版 19 万余张， 合计 100 余
万张。 赵军 吴德君 冯畅 潘凌 摄

兰州铁路与警方联手
为旅客安全出行支招
本报讯 （记者康劲 通讯员李鹏 ）

“咦，这是谁的钱掉了 ！ ”一名旅客正犹
豫要不要捡取掉在地上的一沓百元人民
币时，一个陌生人快步走上前来搭讪，几
番交谈下来， 就在旅客心里窃喜捡了便
宜的时候， 殊不知他的银行卡已被不法
分子掉包。

1月 10日下午， 紧张的春运刚刚拉
开序幕，在兰州火车站第三候车室，由志
愿者、车站工作人员和兰铁公安局民警表
演的防诈骗模拟剧情引起旅客围观，大家
对车站利用情景剧形式宣传防诈骗、防盗
知识赞不绝口，一名旅客表示说：“一幕幕
模拟的被骗被盗场景触目惊心，听完铁路
部门宣传的防诈骗防盗攻略，知道了如何
防诈骗和保管自身财物，也切实感受铁路
部门服务旅客的真心与热忱。 ”

去年以来， 一些人频频在兰州火车
站附近进行诈骗活动， 给部分旅客造成
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随着春节临近，为了
让旅客平安返乡， 兰州火车站联合兰铁
警方开展了“春运出行防盗防诈骗”宣传
活动，通过模拟演示、发放传单等方式向
旅客宣传旅途中的防盗防诈骗攻略和财
物保管办法。

辽宁一包工头
恶意欠薪被判刑 ６年
新华社电（记者范春生）辽宁省高级

人民法院 １４ 日终审宣判：包工头于刚因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伪造公司印章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６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２０ 万元。

据介绍， 被告人于刚是沈阳一房地
产公司负责人， 同时也是盘锦一个楼盘
的工程负责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 于刚以辽宁北方公司代表
的身份与盘锦天安公司签订了三份承包
项目工程建筑合同。 在承包工程施工期
间， 盘锦天安公司按合同规定拨付工程
款， 但于刚私刻了辽宁北方公司财务专
用章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名章， 将盘锦
天安公司所拨付的工程款中的 ２０９２ 万
元转走，并没有支付农民工工资。

相关部门事后统计， 该三项工程共
拖欠农民工工资 ６１３万元。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１６ 日，盘锦市下辖大洼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了限期改
正指令书，项目经理签收后向于刚汇报，
但于刚仍不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同
年 １２月 ２０日， 在大洼县政府协调下，大
洼县劳动监察大队向盘锦天安公司借款
３６３万元，又启动农民工保障金 ９９ 万元，
将所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７５％予以发放。

法院认为， 于刚的行为构成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且属后果严重；另构成伪
造公司印章罪。据此，依法对于刚犯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 ５ 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２０ 万元；犯伪造公司印章
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１ 年 ６ 个月。 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６ 年。

格尔木法院加大
农民工维权力度

本报讯（特约记者邢生祥）近日，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法
院举行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
仪式，共向农民工发放执行款 48 万元。
据了解， 该市法院加大农民工工资

等涉及民生案件的执行力度， 对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实行 “优先接待、 优先立
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 ”，采取媒体曝
光、司法拘留、刑事制裁等一系列举措，
不断加大执行力度， 切实维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 确保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春
节前能够足额领到工资。

严打春运网络倒票
公安抓获近 ６００人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阳 邹伟）记者

１５ 日从铁路公安局获悉， 春运期间，全
国铁路公安机关加大对网络倒票的打击
力度， 截至目前， 已破获网络倒票案件
４８３ 起，抓获涉嫌网络倒票人员 ５８２ 名，
缴获车票、订单 ３３１４３ 张。

１月 ３日，成都铁路公安局重庆公安
处发现，６ 个在同一 ＩＰ 地址下的账号反
复用身份证大量订购大年初三至初九重
庆北站至广州的硬座学生票。 １ 月 ７ 日，
铁路民警将嫌疑人刘某抓获。 刘某交代，
她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自去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１２ 月 ２６ 日使用抢票软件囤积了
３００ 张学生票并加价倒卖 ， 涉票金额
２９７００元。

１ 月 １０ 日，上海铁路公安局打掉一
个网络、 电话倒票团伙， 抓获嫌疑人 ９
名， 查获车票 ２６３ 张， 真假身份证 １１０
张，涉票金额 ３ 万元。 经查，该团伙分工
明确。 成员之间各自抢票、互相调剂、再
统一交由外围销售。对于 ２４ 小时之内找
不到购票下家的，他们将做退票处理，次
日再抢。

据悉， 为了将打击网络倒票工作推
向深入，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采取了多种
措施。 上海、兰州、呼和浩特等铁路公安
局设立打击网络倒票战役排行榜， 对各
公安处检查督导；成都、兰州、哈尔滨等
铁路公安处对涉嫌网络倒票线索， 落实
专人，逐一查证；大连、武威、齐齐哈尔等
铁路公安处对近年来处理过的从事网络
倒票人员逐一回访，掌握活动情况；大同
铁路公安处走访了地方公安机关和通讯
主管单位，完善协调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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